
立法會主席就  
梁家騮議員所提  

《 2010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的裁決  
 

 
 梁家騮議員於 2010年 1月 28日向我遞交了他擬提交立法

會的《 2010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2. 《議事規則》第 51(3)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為任何由

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的法案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

政府運作，該法案即不得提出。第 51(4)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如

認為某法案涉及政府政策，則該法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

同意才可提交。  
 
3. 為協助我考慮梁議員的條例草案會否受第 51(3)及 (4)條
所囿制，我已請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作出評論及提供相關資

料，並請梁議員就政府當局的評論及資料作回應。政府當局的

評論及資料 1，以及梁議員的回應 2以摘要方式載列於附錄。我亦

徵詢了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  
 
 
條例草案 

 
4. 一 如 梁 議 員 的 條 例 草 案 的 摘 要 說 明 及 他 於 2010 年

1月28日給我的隨文信件中解釋，其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規定經營

內科、外科或助產科執業業務的公司的過半數董事須為註冊醫

生，讓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 ”)得以為出任該等公司董事的

註冊醫生制訂一套守則。梁議員亦指出其條例草案是以規管

牙科業務公司的《牙醫註冊條例》（第 156章）第 12條作為藍本

的。  
 
5. 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制定《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章 )
旨在藉加強和修訂法律，訂定更全面規管內科及外科醫生註冊

的條文。有別於《牙醫註冊條例》，《醫生註冊條例》並沒有任

何條文規管經營內科、外科或助產科執業業務的公司。梁議員

的條例草案旨在修訂《醫生註冊條例》及《醫生 (註冊及紀律處

分程序 )規例》 (第 161章，附屬法例E)。他的條例草案的主要建

議如下：  
                                                 
1  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的評論及相關資料，分別於 2010 年 2 月 18 日、3 月 25 日

及 5 月 10 日接獲。  
 
2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於 2010 年 4 月 23 日及 5 月 14 日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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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何公司如除內科、外科或助產科執業業務外，並

無經營其他業務，以及其過半數董事為註冊醫生，

便可經營該等業務 (“醫療業務公司 ”)(擬議新訂的

第34A(1)條 )；  
 
(b) 任何經營內科、外科或助產科執業業務的公司，如

違反擬議新訂的第 34A(1)條，即屬違法。該公司、

該公司的每名董事及經理均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

序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 3及監禁 3年，或一經循公訴

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5年 (擬議新訂的第 34A(2)條 )；
及  

 
(c) 醫療業務公司須於指定時間內，以訂明的表格向醫

生註冊主任 (“註冊主任 ”)呈交一份報表，載明其董

事或經理的指定詳細資料，除非該醫療業務公司只

有 1名成員，而該成員是註冊醫生，亦是公司的唯一

董事。任何醫療業務公司如不遵守規定，即當作在

違反擬議新訂的第 34A(1)條的情況下經營內科、外

科或助產科執業業務 (擬議新訂的第 34A(4)條 )。  
 

6.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涉及公共開支、政府運作及政府

政策。梁議員並不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由於根據《議事規則》

第 51(3)條，議員不得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或政府運作的法案，所

以我會先處理這兩方面。  
 

 

公共開支 

 
政府當局的意見  
 
7.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成為法律後，將會有約 1 000間醫

療業務公司註冊成立。此數字的計算基礎是約有 480間診所及

3 300名醫生於 2009年領取了商業登記，而在該 480間診所中，四

分之一註冊為有限公司。因此，政府當局估計如條例草案獲得

通過，約有四分之一的診所及醫生，即約 1 000間醫療業務公司

將需向註冊主任註冊。  
 
8. 政府當局亦認為，衞生署作為政府執行有關衞生法例及

政策的部門，會負責監察條例草案。衞生署將需協助香港警務

處 (“警方 ”)蒐集相關證據，尤其是證明可疑的行醫機構有否經營

                                                 
3  第 6 級罰款為罰款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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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外科或助產科執業業務。每當懷疑在處所中有非法經營

西醫業務，警方便會要求衞生署派遣 1名醫生聯手突撃搜查有關

處所，並協助他們蒐集相關證據及提供專業意見。  
 
9. 政府當局估計約需 1名助理文書主任及 1名一級行政主任

約 25%的工作時間處理 1 000份申請、核實相關文件、解答查詢

及 接 受 投 訴 。 這 兩 名 員 工 的 25% 工 作 時 間 的 成 本 每 年 約 為

180,000元 4。至於在條例草案成為法律後，協助警方蒐集證據以

執 行 條 例 草 案 ， 每 次 巡 查 可 疑 行 醫 機 構 的 行 動 以 執 行

條例草案，將需 1名醫生撰寫報告及出席法庭聆訊。此外，警方

及司法機構進行因實施條例草案所帶來的工作會涉及成本。政

府當局估計需要 1名醫生、 1名政府律師及 1名警務督察各 20%的

工作時間，以協助執行條例草案。這 3名員工的 20%工作時間的

成本每年約為 401,000元 5。因此，如條例草案成為法律，在執行

上所需的總額外資源約為每年 600,000元。  
 
議員的回應  
 
10. 梁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可能大幅高估了條例草案成為法律

後，將會成立為法團的醫療業務公司的數目。他指出，政府當

局在得出 1 000間醫療業務公司的估計數字時，是包括 3 300名領

取了商業登記的醫生。然而，根據擬議新訂的第34A(4)條，若醫

療業務公司只有 1名成員，而該成員是註冊醫生，亦是公司的唯

一董事，則該公司無須向註冊主任呈交載有其董事詳細資料的

報表。他認為，在估計會在條例草案下成立為法團的醫療業務

公司時，應只計算 480間領取了商業登記的診所。換言之，將只

有 120間醫療業務公司須向註冊主任呈交載有其董事或經理詳

細資料的報表。  
 

                                                 
4  政府當局提供的數字的分項如下：  
 

助理文書主任  189,420 元  x  25% =  47,355 元  
一級行政主任  529,860 元  x  25% = 132,465 元  

合計   179,820 元  
 
5 政府當局提供的數字的分項如下：  
 

醫生  750,120 元  x  20% = 150,024 元  
政府律師  719,160 元  x  20% = 143,832 元  
警務督察  535,980 元  x  20% = 107,196 元  

合計   401,0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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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再者，梁議員認為只有在一間公司聘用了註冊醫生提供

醫療服務，卻否認在經營醫療執業業務的情況下，才須 1名醫生

協 助 蒐 集 相 關 證 據 及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 他 認 為 該 等 個 案

不 會 常 見 。 他 又 指 出 ， 與 作 為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34A 條 藍 本 的

《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比較，過去 3年，警方或其他政府部門

均不曾要求就執法行動及處理有關違反《牙醫註冊條例》第12條
的投訴提供協助。  
 
我的意見  
 
12. 前立法會主席的裁決經已確立這樣原則：如因施行條例

草案而須執行某些職能，因而導致增加的公共開支數額是重大

的，且是立法會主席不能忽視的，法案便屬涉及公共開支。我

亦從以往的裁決 6理解到，如增加的數額只屬公共開支上一項微

不足道的項目，是可以忽視的。  
 
13. 政府當局假設條例草案成為法律後，在 3 300名目前單獨

執業的醫生中，四分之一 (即 825名 )亦會註冊為醫療業務公司。

因此，與480間診所的四分之一 (即 120間 )合計，如條例草案獲得

通過，便會共有約 1 000間醫療業務公司須向註冊主任註冊。  
 
14. 我難以接受這項假設。根據條例草案，若醫療業務公司

只有 1名成員，而該成員是註冊醫生，亦是公司的唯一董事，則

該公司無須每年向註冊主任呈交報表。因此，向註冊主任呈交

報表的實際數目應遠低於 1 000份，而每年處理報表的額外員工

所引致的成本，亦將會遠低於 180,000元。如接納梁議員的假設，

即會有 120間醫療業務公司，每年所須的額外經常成本將約為

21,600元，與衞生署在 2010-2011財政年度的 4,560,090,000元開

支預算比較，並不可視為重大的數額。  
 
15. 考慮到沒有一宗個案須根據《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採

取執法行動，似乎並無任何理由令我接納，如條例草案成為法

律，便需佔用 1名醫生、 1名政府律師及 1名警務督察 20%的工作

時間以執行條例草案。  
 
16. 因此，我認為所需的額外資源只屬公共開支上一項微不

足道的經常性開支項目，是可以忽視的。  
 
                                                 
6   就由李鳳英議員、陳國強先生及梁富華先生聯名提出的《 2001 年僱傭 (修訂 )  

(第 2 號 )條例草案》，以及就由李華明議員及單仲偕先生聯名提出的《公平競

爭條例草案》所作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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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運作 

 
政府當局的意見  
 
17. 政府當局指出，根據衞生署醫護機構註冊辦事處，就處

理獲豁免受相關法例規限的診療所和註冊診療所的註冊事宜所

得的經驗，每當懷疑在處所中有非法經營西醫業務，警方即會

要求衞生署派遣 1名醫生聯手突擊搜查有關處所，以及協助蒐集

相關證據及提供專業意見。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衞生署的醫

生便需向警方提供類似的支援。就此，衞生署需修訂醫護機構

註冊辦事處的工作程序，以協助執行條例草案。  
 
議員的回應  
 
18. 梁議員認為對衞生署架構或程序造成的影響並不明顯。

有關執行擬議新訂的第 34A條，梁議員指出，由於此項擬議新訂

的條文是以《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作為藍本，執行該條文的

經驗，會對條例草案成為法律後可能帶來的影響有所啟示。根

據過去 3年執行《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的經驗，梁議員認為對

執法部門只有輕微影響，因為如條例草案成為法律，該等部門

將不會經常須採取執法行動。  
 
我的意見  
 
19. 我 曾 在 過 往 作 出 的 其 中 一 份 裁 決 7 中 說 明 ， 如 實 施

條例草案將會對行政機關的架構或程序造成明顯的影響，而有

關影響並非僅屬暫時性質，條例草案便會涉及政府運作。  
 
20. 政府當局在其意見書中指出，如條例草案成為法律，

衞生署需修訂醫護機構註冊辦事處的工作程序，以協助執行

條例草案。它提述了現行協助警方的安排，即提供 1名醫生蒐集

有 關 懷 疑 在 處 所 中 有 非 法 經 營 西 醫 業 務 的 證 據 ， 並 表 示 如

條例草案成為法律，便會提供 “類似支援 ”以執行條例草案。然

而，它並沒有提供任何資料，說明 “類似支援 ”將如何對行政機關

的架構或程序造成明顯的影響。  
 
21. 一如梁議員指出，執行《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的經驗，

會對條例草案可能帶來的影響有所啟示，我曾指示立法會秘書

向政府當局索取根據《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就有關牙科業

                                                 
7   就陳偉業議員提出的《 2009 年吸煙 (公眾衞生 ) (修訂 )條例草案》所作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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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公司執行現行規管機制的進一步資料。我所得悉的情況是，

在 2007、 2008及 2009年，牙醫管理委員會並沒有接獲任何有關

違反《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的投訴，亦沒有把任何個案轉交

警方進行調查及檢控。由於政府當局所提述的工作程序是與就

違反《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而進行的調查及檢控工作有關，

而該條文與擬議新訂的第34A條相類似，所以我看不到有任何需

要對衞生署的工作程序作出改變，以致會對行政機關的架構或

程序造成明顯影響。  
 

 

政府政策 

 
22. 我現在處理條例草案是否涉及《議事規則》第 51(4)條所

訂明的政府政策。該條文規定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某法案涉及

政府政策，則該法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才可提交。  
 
政府當局的意見  
 
23. 政府當局指出，條例草案涉及政府規管 ‘管理醫療組織 ’
的政策，而 ‘管理醫療組織 ’是指提供基層醫療服務的集團。規管

‘管理醫療組織 ’的現行制度，主要倚賴私家醫生本身堅守專業責

任，確保其提供的醫療服務符合醫委會所規定的專業水平。醫

委會訂立了《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 (“《守則》”)，而疏忽專

業責任會被視為專業失當，須受醫委會的紀律處分。  
 
24. 政府當局認為，正如於 2007年 3月 12日及 2007年 6月 11日
的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題為對 ‘保健組織 ’8的規

管的文件 9第 6至 9段所述，政府的政策是：現行着重規管個別醫

療專業人員的制度有加強的空間，而任何加強監管的措施，其

目的必須是在醫療服務方面提供更佳的品質保證，以保障病人

的福祉，同時促進基層醫療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在這個背景下，

政府正考慮強化現行制度，要求 ‘管理醫療組織 ’委任 1名具醫生

資格的人士出任集團的醫務總監。  
 
25. 政府當局進一步認為，從公眾健康的角度來看，政府的

首要目標是要確保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均須符合水平，從而保障

病人的健康和權益。政府保障服務水平，但不規管 ‘管理醫療組

                                                 
8   ‘管理醫療組織 ’當時被稱為 ‘保健組織 ’。  
 
9  立法會 CB(2)1238/06-07(04)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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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的經營模式，因為它認為對 ‘管理醫療組織 ’商業架構施加額

外的規管，不是恰當的手段。  
 
議員的回應  
 
26. 另一方面，梁議員指出沒有現行法例規管醫療業務公

司，而《醫生註冊條例》並不反映政府對該等公司的政策。當

《醫生註冊條例》在 1957年制定時，‘管理醫療組織 ’在香港並不

普及，因此政府不會意識到需要以《醫生註冊條例》規管 ‘管理

醫療組織 ’，或不需要對該等醫療組織作出規管。  
 
27. 梁議員進一步指出，設立醫務總監的建議至今一直沒有

落實。他指出，在制訂中的政策不會視作政府政策。以梁議員

之見，政府當局在提交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所述的

“政策 ”不外是意見而已。  
 
28. 梁議員亦認為，就醫療業務公司董事局的組成施加限制

是有效的做法，並不嚴苛。如他的條例草案成為法例，醫委會

將要求作為董事的註冊醫生確保其醫療業務公司的運作合乎

《守則》，而其他商業範疇的決定並不是《守則》的監管範圍，

因此不會窒礙基層醫療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我的意見  
 
29. 我在以往的裁決 10中亦已說明，如某法案對政府政策帶來

實質影響，該法案便是涉及政府政策。就此，我注意到前立法

會主席曾數次裁定政府政策包括由行政長官指派的政府官員在

立法會或其委員會上宣布的政策 11。我是同意該意見的。  
 
30. 我 非 常 小 心 閱 讀 政 府 當 局 於 2007月 3月 12日 及 2007年
6月 11日提交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有關規管 ‘保健組織 ’的文

件。我信納政府當局已清楚指出，政府政策是倚賴私家醫生本

身堅守專業責任，確保其提供的醫療服務符合醫委會所規定的

專業水平，而並非規管其提供該等服務的經營模式。要求以集

團形式經營業務的機構委任 1名註冊醫生出任集團醫務總監的

建議，便是依據這項政策而訂定的措施。  
 
                                                 
10   就陳偉業議員提出的《 2009 年吸煙 (公眾衞生 )(修訂 )條例草案》，以及就林大輝

議員提出的《 2009 年香港理工大學 (修訂 )條例草案》所作的裁決。  
 
11  就蔡素玉小姐提出的《 2006 年林區及郊區 (修訂 )條例草案》，以及就鄭家富議

員提出的《 200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所作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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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然而，梁議員的條例草案旨在透過規定 ‘管理醫療組織 ’
的過半數董事必須是註冊醫生，以規管該等組織的運作或經營

模式。我認為梁議員的條例草案對政府就 ‘管理醫療組織 ’的政策

帶來實質影響，因此其條例草案涉及政府政策。至於梁議員認

為他的建議可有效確保 ‘管理醫療組織 ’的專業水平，並指政府在

落實醫務總監的建議方面步伐緩慢，這是有關建議的優劣，我

在根據《議事規則》裁定某項議員法案可否獲准提交時，是不

應考慮這些觀點的。  
 
 
我的裁決 

 
32. 經考慮政府當局及梁家騮議員的意見，以及立法會法律

顧問的意見後，我裁定擬議的《2010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並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府運作。然而，就《議事規則》第 51(4)條
而言，條例草案涉及政府政策，除非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否則不可以提交。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2010年 6月 25日  
 
 



附錄  
《 2010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政府當局對梁家騮議員擬提出的條例草案的意見及梁家騮議員回應的摘要  

 
 
梁家騮議員  
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政府當局的意見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  
 

條例草案擬規定經營內科、外科

或助產科執業業務公司的過半

數董事須為註冊醫生，讓醫委會

得以為出任該等公司董事的註

冊醫生制訂一套守則。  
 
條例草案修訂《醫生註冊條例》

及《醫生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
規例》 (第 161章，附屬法例E)。
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如下：  
 
(a)  任何公司如除內科、外科或

助產科執業業務外，並無經

營其他業務，以及過半數董

事為註冊醫生，便可經營該

等 業 務 (“ 醫 療 業 務 公

司 ”)(擬議新訂的第 34A(1)
條 )；  

 
(b)  任何經營內科、外科或助產

科執業業務的公司，如違反

擬議新訂的第34A(1)條，即
屬違法。該公司、該公司的

公共開支及政府運作  
 
“公共開支 ”包括香港特區政府的開支，
因而亦包括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各個不同

開支總目項下應支付的開支。條例草案

規定經營內科、外科或助產科執業業務

的公司須以訂明表格向註冊主任呈交一

份報表，載明所有身為該公司董事或經

理的人士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醫委會

秘書處的職員由衞生署提供，而職員的

薪酬由衞生署開支總目項下支付，因而

事實上屬於公共開支。  
 
政府當局沒有在香港經營內科、外科或

助產科執業業務的公司的準確數目。根

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資料， 2009年約有
480間診所及 3 300名醫生領取了商業登
記。在該480間診所中，約有四分之一註
冊為 “有限公司 ”。因此，如條例草案獲
得通過，政府當局估計約有四分之一的

診所及醫生，即約 1 000間醫療業務公
司，需要向醫委會註冊。  
 

公共開支及政府運作  
 
處理報表的工作  
 
政府當局可能大大高估了條例草案成為

法律後，將會註冊成立的醫療業務公司

的數目。根據衞生署的 2007年醫療衞生
服務人力統計調查，聯合執業的醫生大

約有 1 000名。即使每間醫療業務公司只
有兩名醫生聯合執業，其數字最多亦只

有 500間；若每間公司有 5名醫生聯合執
業，便只有 200間。政府當局的評估與上
述數據不符。  
 
再者，根據衞生署的 2007 年醫療衞生服
務人力統計調查，私人執業的牙醫約為

1 350名，牙科業務公司的比例少於 4%。
而同年的私人執業醫生約為 5 000名，按
此比例推算，梁家騮議員認為，醫療業

務公司的數目約為 200間。鑒於條例草案
建議豁免唯一董事及成員是註冊醫生的

醫療業務公司呈交報表，衞生署每年須

處理的報表數目更應少於 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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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騮議員  
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政府當局的意見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  
 

每 名 董 事 及 經 理 均 屬 犯

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可 處 第 6級 罰 款 及 監 禁 3
年，或一經循公訴程序定

罪，可處監禁 5年 (擬議新訂
的第34A(2)條 )；及  

 
(c) 醫療業務公司須於指定時

間內，以訂明的表格向註冊

主任呈交一份報表，載明其

董 事 或 經 理 的 指 定 詳 細

資料，除非該醫療業務公司

只有 1名成員，而該成員是
註冊醫生，亦是公司的唯一

董事。任何醫療業務公司如

不遵守規定，即當作在違反

擬議新訂的第 34A(1)條的
情況下經營內科、外科或助

產科執業業務 (擬議新訂的
第34A(4)條 )。  

 

根據衞生署醫護機構註冊辦事處就處理

獲豁免受相關法例規限的診療所和註冊

診療所的註冊事宜所得的經驗，大約需

要 1名助理文書主任及 1名行政主任各
25%的時間來處理 1 000份申請、核實相
關文件、解答查詢和接受投訴。此外，

亦需要 1名醫生、1名政府律師及 1名警務
督察各約 20%的時間來協助執行條例草
案。再者，參考現時對非法診所進行突

擊搜查的做法，為執行條例草案而巡查

可疑的行醫機構，每次行動需要 1名醫
生，當中工作包括撰寫報告及出席法庭

的聆訊。除衞生署外，警方及司法機構

每年也需額外開支以應付實施條例草案

所帶來的工作。  
 
粗略估計，為應付實施條例草案所帶來

的工作，每年大約需要 600,000元的額外
資源，分項數字如下：  
 
助理文書主任 189,420元  x 25% = 47,355元
一級行政主任 529,860元  x 25% = 132,465元
醫生  750,120元  x 20% = 150,024元
政府律師  719,160元  x 20% = 143,832元
警務督察  535,980元  x 20% = 107,196元

總計 580,872元
 
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涉及公共

開支。  

就政府當局估計約有 1 000間醫療業務
公司須向醫委會註冊，這已包括 3 300名
醫生中的四分之一。梁家騮議員指出，

該 3 300名醫生，應只能根據《商業登記
規例》第3條，以 “個人經營的業務 ”方式
申請商業登記，因此並不符合條例草案

第2條對 “公司 ” 的定義。若有醫生為 “法
團經營的業務 ”領取商業登記，應是計算
在上述 480間診所內。再者，條例草案建
議豁免唯一董事及成員是註冊醫生的醫

療業務公司向註冊主任呈交報表，因

此，須呈交報表的醫療業務公司最多只

有 120間。  
 
所需額外人手的估算  
 
根據衞生署提供的資料，現時所有註冊

工作是由衞生署中央註冊辦事處的 12名
人員一併負責。該辦事處負責 11個醫護
專業的註冊事宜，包括處理申請及更新

執業證書。在 2007、 2008及 2009年分別
有 67 053、68 179及 69 738名醫護專業人
員向該處註冊。  
 
在 2007、 2008及 2009年按《牙醫註冊條
例》第 12條的規定向註冊主任呈交的報
表數字分別為 50、 66及 72份，而接獲與
《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有關的查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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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騮議員  
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政府當局的意見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  
 

此外，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涉及政府

運作。衞生署估計如條例草案獲得通

過，約有1 000間醫療業務公司需要向註
冊主任註冊。而且，作為香港特區政府

執行有關衞生法例及政策的部門，衞生

署將負責該條例草案。衞生署須協助警

方蒐集相關證據，特別是用以證明有關

行醫機構是否正經營內科、外科或助產

科的業務。  
 
根據衞生署醫護機構註冊辦事處就處理

獲豁免受相關法例規限的診療所和註冊

診療所的註冊事宜所得的經驗，每當懷

疑有處所非法經營西醫業務，警方即會

要求衞生署派遣醫生聯手突擊搜查有關

處所，以及協助蒐集相關證據和提供專

業意見。如條例草案成為法例，衞生署

的醫生便需提供類似的支援予警方。在

這方面，衞生署需要修訂醫護機構註冊

辦事處的工作程序，以協助執行條例草

案。  
 
關於衞生署中央註冊辦事處現有編制的

12個職位，中央註冊辦事處主要處理
11類醫護專業人員的個別人士註冊和相
關事宜。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該處亦

不能兼顧醫療業務公司的申請，因為中

央註冊辦事處內的 12名人員已經全力處

投訴分別為 50、 70及 100宗。  
 
當局表示，《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相
關的事宜由 4名處理牙醫註冊事宜及舉
辦牙醫管理委員會許可試的人員兼顧。

梁家騮議員指出，每年超過 1 800名牙醫
須 註 冊 或 更 新 執 業 證 書 ， 而 處 理

《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相關的事宜相
對簡單，只須將 72份報表存檔和回覆查
詢，佔用該 4名人員的工作時間應少於
5%。  
 
條例草案參照了《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
規 管 牙 科 業 務 公 司 的 方 法 ， 修 訂

《醫生註冊條例》以規管醫療業務公

司。因此，《牙醫註冊條例》的執行情

況應已合理地反映條例草案所帶來的影

響。  
 
政府當局估計，如條例草案成為法例，

衞生署需要一名文書主任及 1名行政主
任各 25%的時間來處理 1 000份申請、核
實相關文件、解答查詢和接受投訴。根

據梁家騮議員的理解，這相當於 1名人員
約 1 144小時的工作，即每份報表平均需
約 1.15小時處理。根據衞生署提供的資
料，中央註冊處的 12名人員，每年可處
理約 70 000宗醫護專業人員的註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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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騮議員  
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政府當局的意見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  
 

理本身的工作，要他們在不影響執行現

有工作情況下，兼顧其他事務，在運作

上並不可能。中央註冊辦事處內的 12名
人員全按共用的方式，同時為上述 11個
不同的醫護專業提供服務。政府當局無

法就這 12名人員處理上述每一個醫護專
業的事宜所用時間，佔他們處理各項職

務所用時間的百分率，提供實際說明或

詳實的估計數字。此外，牙科業務公司

的註冊並非由中央註冊辦事處處理，而

是由衞生署轄下秘書處人員負責。  
 

每宗註冊平均只需 0.4小時處理。處理
120份報表，更只需 1名人員 48小時的工
作時間。與醫護專業人員的註冊比較，

處理條例草案下的報表相對簡單，效率

不應有明顯差別。  
 
巡查及檢控等執法工作  
 
政府當局認為衞生署須協助警方蒐集相

關證據 (證明有關機構是否正經營醫療
業務 )，以執行條例草案的規定，是機械
式的分析。  
 
若執法當局認為有關機構正經營醫療業

務，會有 3種情況：  
 
(a)  有關機構沒有聘用註冊醫生，非法

提供醫療服務。打擊非法行醫，是執

法當局按《醫生註冊條例》第 28條
履行的責任，與條例草案無關；  

 
(b)  有關機構聘用註冊醫生提供醫療服

務，並確認其業務為醫療性質。這

是條例草案的規管對象，若有關機

構已確認其業務為醫療業務，便不

需要衞生署協助蒐集證據；及  
 
(c)  有關機構聘用註冊醫生提供醫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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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騮議員  
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政府當局的意見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  
 

務，卻否認業務是醫療業務。只有

在這種情況，衞生署才須協助蒐集

證據，但這種情況不會常見，因有

關機構既然聘用註冊醫生提供醫療

服務，難以否認其業務不屬醫療業

務。  
 
以上分析可為《牙醫註冊條例》牙科業

務公司的執行情況作印證。過去 3年，
牙 醫 管 理 委 員 會 沒 有 接 獲 警 務 處

或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要 求 協 助 執 行

《牙醫註冊條例》，也沒有接獲有關違

反《牙醫註冊條例》的投訴、或把任何

個案轉交警方進行調查及檢控。  
 
聘用註冊牙醫提供牙醫服務的公司，

經營者本身亦多數是註冊牙醫，符合

《牙醫註冊條例》第 12條的規定並不
困難。而提供合法的專業服務，公司亦

需 合 法 才 可 穩 定 經 營 ， 因 此 違 反

《牙醫註冊條例》的情況並不常見。由

於醫療業務公司與牙醫業務公司的情況

大致相同，須執法的情況亦不會常見。  
 
現時已有不少醫療業務公司的董事是

註冊醫生。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賦予

醫委會法理依據，可就出任醫療業務公

司董事的醫生制訂專業守則。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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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騮議員  
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政府當局的意見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  
 
援引衞生署協助巡查及撿控無牌行醫的

經驗，以評估條例草案的執法情況，並

不合適。  
 
如條例草案成為法例，執法的需要應極

為輕微，應不會為衞生署、警方及司法

機構的開支或工作帶來實質影響。  
 
對於執行《牙醫註冊條例》及牙醫註冊

事宜的人手，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前後

矛盾：   
 
(a)  根據政府當局在 3月 25日提供的資

料，有 4名人員處理與《牙醫註冊
條例》第12條相關的事宜，包括 1名
高級行政主任、 1名一級行政主
任、 1名文書主任及 1名助理文書
主任。他們也需處理其他事務，例

如牙醫註冊事宜及舉辦牙醫管理

委員會的許可試；  
 
(b)  根據衞生署在 4月 13日提供的資

料，在管理局及委員會辦事處秘書

處的支援下，中央註冊辦事處負責

辦理與 11個醫護專業的所有註冊
事宜。該11個專業包括醫生、牙醫
及護士。該辦事處的日常工作由

1名一級行政主任主管，其下有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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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騮議員  
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政府當局的意見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  
 

高級文書主任及 10名文書人員；及  
 
(c)  在 5月 10日的回覆中，政府當局稱

“牙科業務公司的註冊並非由中央
註冊辦事處處理，而是由衞生署轄

下秘書處人員負責 ”。  
 
上述 4名人員屬何部門，以及職責為何，
令人混淆。  
 

 政府政策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涉及政府規管

‘管理醫療組織 ’(即涉及提供基層醫療服
務的集團 )的政策。  
 
規管 ‘管理醫療組織 ’的現行制度，主要
倚賴私家醫生本身堅守專業責任，確保

其提供的醫療服務符合醫委會所規定的

專業水平。醫委會訂立了《守則》，確保

醫生在提供醫療服務時，採用恰當的醫

療程序和準則，以保障病人的權益。疏

忽專業責任會被視為專業失當，須受醫

委會的紀律處分。  
 
政府當局表示，正如立法會衞生事務委

員會 2007年 3月 12日及 2007年 6月 11日會
議的文件 (立法會 CB(2)1238/06-07(04)

政府政策 

 
梁家騮議員並不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

他指出，現時並無任何單獨針對 ‘管理醫
療組織 ’的法例或行政措施。將規管個別
註冊醫生的制度，視為規管 ‘管理醫療組
織 ’的制度並不恰當，沒有法理基礎。現
時亦無任何法例或行政措施，授權作為

僱員的註冊醫生規管 ‘管理醫療組織 ’。  
 
在 1957年制定《醫生註冊條例》時，
‘管理醫療組織 ’在香港並不普及。當時
的政府不會有特別意識以該條例規管

‘管理醫療組織 ’，或對 ‘管理醫療組織 ’
不作任何規管。《醫生註冊條例》在時

序上並不能反映政府對 ‘管理醫療組織 ’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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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騮議員  
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政府當局的意見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  
 

號文件 )第 6至 9段所述，政府的政策是：
現行着重規管個別醫療專業人員的制度

有加強的空間，而任何加強監管的措

施，其目的必須是在醫療服務方面提供

更佳的品質保證，以保障病人的福祉，

同時促進基層醫療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在這個背景下，政府正考慮強化現行制

度，要求 ‘管理醫療組織 ’委任 1名具醫生
資格的人士出任集團的醫務總監。委任

醫務總監可有助維護管理層所作出的決

定。這個安排有助保障病人的健康和權

益，同時亦達到促進基層醫療市場進一

步發展的目標。與此相反，條例草案卻

會對 ‘管理醫療組織 ’董事會的組成施加
嚴格規定，因而會窒礙基層醫療市場的

進一步發展。  
 
委任醫務總監是參照美國對 ‘管理醫療
組織 ’的規管， ‘管理醫療組織 ’在當地的
發展始自 70年代後期，至今有悠久的歷
史。從公眾健康的角度來看，政府的首

要目標是要確保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均須

符合水平，從而保障病人的健康和權

益，並不是規管其經營模式。對 ‘管理醫
療組織 ’商業架構施加額外的規管，政府
認為不是恰當的手段。  
 

現時《醫生註冊條例》沒有醫療業務公

司的概念。條例草案沒有刪減或修改任

何原有條文章節。所謂 “修訂 ”，是加入
“公司 ”的定義，並對該等公司作出規
管。在技術上，可草擬獨立的醫療業務

公司條例，效果與條例草案無異。故此，

修訂現有法例，並非必然對現有法例構

成實質影響。  
 
政府當局聲稱的 “政策 ”，在其所引述的
文件 (立法會 CB(2)1238/06-07(04)號文
件第 6段 )中，只稱作 “政府當局的看
法 ”。政府 “政策 ”當然反映了政府的 “看
法 ”，政府的 “看法 ”最終亦可能成為政府
“政策 ”，但兩者絕不相同。 “看法 ”通常
是一些初步的意見、觀點，而 “政策 ”應
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行政策略。  
 
正如立法會主席先前的裁決所述 “……
局長不應在就條例草案提出觀點時，把

‘政府政策 ’與 ‘政策目的或目標 ’交替互
用。……政策目的或目標不過是一些理
想，而在作出具體政策決定以達致該等

政策目的或目標前，它們仍然都只是一

些理想；政策決定必須是明確的，亦不

應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演譯 ”。政府當局
現時聲稱的 “政策 ”，最多也只是一個政
策目標或理想，而非具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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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騮議員  
的條例草案的目的  

政府當局的意見  梁家騮議員的回應  
 

 政府當局正考慮的醫務總監，過去 3年並
沒有落實。根據立法會主席先前的裁

決，不會把在制訂中的政策視作政府政

策。  
 
現時在牙醫、會計師及律師等專業的規

管制度下，出任董事或合夥人的人士均

須具備相關的執業資格。條例草案限制

董事會組成以確保專業水平，是有效的

做法，並不嚴苛。  
 
如條例草案成為法例，預期醫委會會要

求作為董事的註冊醫生，行使權力確保

‘管理醫療組織 ’的運作合乎一般註冊醫
生須遵守的《守則》。其他商業範疇的

決定，並不是《守則》的監管範圍，因

此，即使條例草案成為法例，亦不會窒

礙基層醫療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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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  《 2010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牙醫註冊條例》  《牙醫註冊條例》 (第 156 章 ) 
《醫生註冊條例》  《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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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委會  香港醫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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